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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環  
昃 臣 道 8 號  
立 法 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 
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秘 書  
蘇 美 利 女 士  
 
 
蘇 女 士 ：  
 

醫 院 管 理 局 ( 醫 管 局 ) 員 工 的 僱 用 條 款 和 條 件  
 

 立 法 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於 2 0 1 0 年 1 月 1 1 日 的 會 議 上

就 醫 管 局 員 工 的 僱 用 條 款 和 條 件 進 行 討 論 。 委 員 要 求 我 們

於 會 後 提 供 以 下 資 料 ：  
 

( a )  過 去 5 年 ， 醫 管 局 內 獲 晉 升 的 配 藥 員 人 數 ， 並 按 選

擇 保 留 公 務 員 身 份 及 根 據 醫 管 局 聘 用 條 款 受 聘 的

配 藥 員 類 別 列 出 分 項 數 字 ； 及  
 

( b )  醫 管 局 在 過 去 5 年 增 加 的 人 手 數 目，並 按 職 系 及 職

級 列 出 分 項 數 字 。  
 
過 去 5 年 醫 管 局 配 藥 員 的 晉 升 情 況  
 
 當 有 晉 升 職 位 空 缺 時 ， 醫 管 局 會 透 過 既 定 招 聘 程 序 ，

考 慮 職 位 的 工 作 要 求 和 申 請 人 的 資 歷 ， 揀 選 和 擢 升 合 適 的

人 士 填 補 。 按 公 務 員 聘 用 條 款 受 聘 和 按 醫 管 局 聘 用 條 款 受

聘 的 員 工 的 晉 升 機 會 不 會 因 其 聘 用 條 款 而 有 所 不 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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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由 2 0 0 5 - 0 6 年 度 至 2 0 0 9 - 1 0 年 度 ( 截 至 2 0 0 9 年 1 2 月 3 1
日 ) ， 醫 管 局 內 共 有 2 7 名 配 藥 員 獲 晉 升 至 高 級 配 藥 員 或 以

上 職 級 ， 當 中 5 人 按 公 務 員 聘 用 條 款 受 聘 ， 2 2 人 按 醫 管 局

聘 用 條 款 受 聘 。  
 
過 去 5 年 醫 管 局 員 工 的 增 加  
 
 由 2 0 0 5 - 0 6 年 度 至 2 0 0 9 - 1 0 年 度 ( 截 至 2 0 0 9 年 1 2 月 3 1
日 ) ， 各 職 員 組 別 和 職 級 的 員 工 增 加 數 目 如 下 ：  
 

職 員 組 別  職 級  員 工 增 加 數 目

顧 問 醫 生  9 8  
高 級 醫 生 / 副 顧 問 醫 生  3 1 7  
醫 生 / 駐 院 醫 生  8 2  
到 訪 醫 生  5  

醫 療  

高 級 牙 科 醫 生 / 牙 科 醫 生  1  
部 門 運 作 經 理 及 以 上  3 4  

病 房 經 理 / 專 科 護 士 / 護 士 長 /
資 深 護 師  

9 2 1  

註 冊 護 士  5 1 2  

護 理  

註 冊 護 士 學 生 / 登 記 護 士

學 生 / 臨 時 大 學 護 士 學 生  
3 3 3  

物 理 治 療 師  7 4  
職 業 治 療 師  7 5  
放 射 技 師  8 0  
醫 務 社 工  4 7  
醫 務 化 驗 師 / 醫 務 化 驗 員  8 8  
配 藥 員  9 6  
藥 劑 師  6 8  

專 職 醫 療  

其 他  8 8  
護 理 支 援 人 員  健 康 服 務 助 理 / 病 房 服 務 員 /

支 援 服 務 助 理 / 技 術 服 務 助 理

( 護 理 ) / 手 術 室 技 術 助 理  

1 , 9 2 0  

高 級 經 理 及 以 上  5  
其 他 專 業 / 行 政 人 員 ( 包 括 會

計 師 、 院 務 主 任 、 系 統 經 理

等 )  

5 0 7  
其 他  

其 他 支 援 人 員 ( 包 括 文 員 、 秘

書 、 工 人 、 技 工 等 )  
1 , 2 6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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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 
 
 ( 盧 潔 瑋              代 行 )  
 
二 零 一 零 年 三 月 二 日  
 
副 本 送 ： 醫 院 管 理 局  
 


